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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 

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邀請比件簡章 

114.01版 

壹、依據：《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十五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

行細則》第六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貳、興辦機關（構）：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安業國小） 

參、設置理念 

        透過藝術家以引起共鳴的作品創作，呈現藝術與人文的關懷，在豐富的藝術

情感創作下，進行潛在教育；唯參加徵選之藝術創作者應特別考量學生的安全性、

互動性及教育性，以期藉由作品表達對弱勢團體的關懷與情感。 

肆、設置基地說明 

一、 設置地點（址）：臺南市麻豆區井東里安業113號 

二、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 

    （一）地理位置： 

        麻豆區（臺灣話：Muâ-tāu khu），舊稱「蔴荳」，前身「麻豆鎮」，位

於臺南市中部偏西北，北鄰下營區、學甲區，西鄰佳里區，東鄰官田區，南

接西港區、安定區、善化區，地處嘉南

平原中央地帶，區內地勢平坦，並自東

南向西北傾斜，其西北地帶為古倒風內

海所在。境內土壤肥沃，有曾文溪自區

境東南邊流經，經濟活動以農牧業為

主，代表作物為文旦，有柚城、文旦的

故鄉之美譽，在臺灣享有極高知名度。

行政區域大多位於曾文溪以北，僅少部

分位於曾文溪以南，與善化區溪美里以

及安定區蘇厝里相鄰。 

（二）歷史沿革： 

1.史前時期： 

        2000年4月於此地發現「過港貝塚」及「千年人骨」，屬「蔦松文化」，

推測麻豆出現人類聚落的歷史，應超過上千年。 

        古代麻豆靠海，位於倒風內海岸邊，可行船至此。在14、15世紀時，就

有中國的漁民和商人來此與西拉雅族人做生意。 

2.荷蘭時期： 

 荷蘭統治時期，西拉雅族四大社之一的「蔴荳社」居住在此。荷蘭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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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當地的蔴荳社原住民，曾在麻豆設「教會大學」。於1637年4月興建學

校及建築教員住宅。到1638年2月，除35呎教會場和181呎校舍外，還有教員

舍數間。當時信基督教者已達二千人，其設置之地點即為本校學區安正里前

班所在地（1971年4月11日，麻豆前班農民莊金堯於農田挖掘古井時，出土

荷蘭時期的古銅砲）。 

3.明鄭到清朝時期： 

 乾隆二十年（1755年），「麻豆保」出現在文獻記錄上。顯示麻豆已由

原住民轉為漢人主導。麻豆社人則日漸萎縮，並且有移往他地現象。唯從麻

豆文衡殿及北極殿的碑文，仍可見麻豆社人活動跡象。 

乾隆年間，漢人在麻豆的活動已能在水堀頭建造三合土港口，並建設水

堀頭橋及碑文。 

清代漢人在麻豆的產業包括製糖及製酒業，原住民時代只有小規模手工

製糖。漢人移民增加後，設置糖廍製糖。如林文敏即以經年累月之積蓄得以

獨資開設糖廍。麻豆地區的製糖大家除林文敏外，亦有出身大埕郭家的郭占

魁、出身寮仔廍的鄭品、出身安業的李都等。糖廍的設置也使麻豆出現「寮

子廍」、「四六廍」、「廍地」等地名。 

安業地區在麻豆製糖事業史上，曾有輝煌的一頁，各庄社舊式糖廍林立，

從古地名：「四六廍、廍地、東廍、西廍」，可印證早年「糖廍」遺跡（現

尚遺留一處草廍於文旦果園中）。 

4.日治時期：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0月1日，日本政府於麻豆設置最初學校「蔴

荳公學校」（今麻豆國民小學），教場位於今東角里文昌祠。大正十年

（1921年）4月24日，將女子部分設立為蔴荳女子公學校（今培文國民小

學）。安業國小於大正八年（1919年）設立蔴荳公學校「安業分教場」，教

場位於今安業里中安宮祖祠廟，大正九年（1920年）獨立設校，校名為「安

業公學校」，大正十年（1921年）遷移至原校址。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麻豆製糖合股會社」創設新式機械製糖工

廠，其「社址」即設置於「安業庄」，現尚遺留有一口製糖使用的大水井，

其址在安業國小前家長會長吳慶興先生宅前。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2月，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在麻豆總爺設置。明

治四十四年（1911年）時於溝仔墘莊設立新式製糖工場，稱為總爺製糖所

（後來的麻豆糖廠、現臺南市總爺藝文中心），壓榨能力為1500公噸，明治

四十五年（1912年）正式開工製糖。 

5.民國時期： 

        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11月官派時任麻豆街助役陳西湖接收

麻豆街，為「麻豆街代理街長」，1946年撤銷曾文郡役所，改曾文區署，麻

豆街改為「麻豆鎮」。1950年「臺南縣麻豆鎮」成立，陳西湖即出任第一任

麻豆鎮鎮長。 

1971年4月11日，麻豆前班農民莊金堯於農田挖掘古井時，出土荷蘭時期的

古銅砲，被視為與荷蘭時期設於麻豆社的學校有關。 

1990年11月1日，麻豆糖廠停閉，歸併善化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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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9日，在地方人士爭取下，原麻豆糖廠辦公建築經臺南縣政府列

為古蹟，定名為總爺藝文中心。 

2020年，文化局總爺藝文中心，糖業共創計畫第一期，兩位文化局長官支持

台糖安業支線安業國小圍牆旁的整建，打造現有磚造地坪的家長接送區及整

理出廢棄的鐵軌為人行步道，原本為2022年大地藝術季做準備的第二期計畫，

因無經費接續而暫緩。 

2023年，臺南市政府都發局進行「麻豆區安業里舊鐵道暨人本環境改造計畫

工程」，將安業國小旁的舊鐵道整建變成安業糖鐵綠廊。 

（三）地質與地形： 

        曾文溪流域的地形，在曾文溪以北為嘉義丘陵，曾文溪以南為新化丘陵。

嘉義丘陵北端有八掌溪，南端有曾文溪。東緣衝上斷層，主要由砂層、石灰

岩與頁岩層而成，層級地形十分發達。 

 本流域的地層，以第三紀中新世及上新世之地層為主。第四紀地層出現

於下游左鎮附近的丘陵區，嘉南平原為第四紀之沖積層。由水仙以下至大埔

間之高山區，由較老之中新世地層組成，包括達邦層、南莊層、關山目砂岩

層、十六份頁岩層及大窩細砂岩層。 

（四）氣候： 

        曾文溪流域地勢平緩，面臨台灣海峽且在北迴歸線以南，屬於西部平原

亞熱帶氣候，而台南全年平均氣溫約在24°C 度，年平均最高氣溫約在 36°C，

而最低氣溫約在6°C，流域內自5月開始氣溫逐月上升，其中以6、7、8月天

氣最熱，直到10月氣溫才逐漸下降。 

流域內降雨的分佈，雨季在每年的五月至九月，十月至翌年四月則為旱

季，年降雨量在山區為3000公厘至3500公厘之間，在平地近海處則在1000公

厘至1500之間。蒸發量在山區為500公厘，平地處則約在1000公厘，由於雨

量過分集中於夏季，對稀釋污染物的能力非常不利。 

（五）水文 

本校位於曾文溪畔，曾文溪發源於阿里山脈之夢萬歲山麓，為本省主要

河川之一，西南走向流經密枝、楠西、玉井至山上區附近進入平原折向西流，

經北岸麻豆、西港、七股、南岸之善化、安定、於安南區入海，全長138公

里，流城面積1,177平方公里。 

道光三年（1823）七月台灣大風雨，使原本發源於玉井內山的灣裡溪，

改道向西南流注入台江內海，因洪流挾帶內山崩陷的泥沙，台江內海被驟長

的泥沙淤塞變為陸埔。北自嘉義之曾文溪，南至府城之小北門外四十餘里，

東至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內十五六里瀰漫浩瀚之區，忽爾水涸沙高變為

陸埔，漸有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台江內海陸浮，灣裡溪改道成為曾文溪的

溪道。 

道光三年的改道後曾文溪主流並未因此而安定下來，在其後的百餘年亦

歷經數次大改道，曾文溪就如同一尾「青瞑蛇」，每次改道都讓多少人流離

失所、庄民四散。直至昭和十三年（1938）治水工程告竣此一居民戲稱的

「青瞑蛇」一曾文溪，其四處流竄的溪道才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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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壤： 

本地為古時台江內海經曾文溪沖積而成，位嘉南平原中間、臺南市中心。

土壤屬微酸鹼性之砂質壤土，生產之麻豆文旦及白柚味甘多漿，果肉柔軟，

別有一番風味。 

（七）入口（113年11月底里鄰人口數） 

          1.安業里：住戶約569戶，人口約1414人。 

          2.井東里：住戶約689戶，人口約1893人。 

          3.安正里：住戶約408戶，人口約1044人。 

三、基地現況分析及圖說： 

（一）建築或工程平面配置圖 

 

 

 

 

 

 

 

 

 

 

 

 

 

 

 

 

 

 

 

 

 

 

 

 

 

 

 



5 
 

 （二）公共藝術基地周遭環境圖： 

     以學校為中心，東側圍牆邊設有通學步道，緊鄰173市道，再往東約

450公尺為曾文溪河堤；西測圍牆邊設有通學步道，緊鄰台糖土地的「糖鐵

綠廊」，再往西直線距離1.5公里為中山高速公路（國道1號）；北側為學校

文旦果園，面積約為3518平方公尺，再往西北約250公尺為麻豆太子宮；南

側緊鄰安業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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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設置基地圖說： 

    我們希望公共藝術作品是學生能看、能摸、能玩的，因此本公共藝術設

置基地的地點以明顯可見、具可親性為主，並需注意安全性及互動性，設置

地點建議如下圖，並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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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議地點1：柚子大埕綠地 

    柚子大埕綠地及四周走廊的空間，是孩子們下課的活動空間，我們希望孩子

們能在這裡和同學一起，在藝術品旁探索、或坐、或躺，一起分享心裡的小秘密。 

    這裡是一個半日照的區域，春、夏季有西南風從前棟走廊吹來，不怕太陽的

直射；秋、冬季有後棟建築物可以阻擋北風，太陽光也可以斜射進來，這個位置

一年四季均適合孩子在這裡玩耍。 

 

 

 

 

 

 

 

 

 

 

 

 

 

 

 

 

 

 

 

 

柚子大埕綠地的3D渲染圖 



8 
 

(二)建議地點2：新建校舍入口旁空地 

    從校門口進入校園後，即可看見的位置，是進入校舍前最明顯的地點，也是

學生放學集合所在地川堂的旁邊，這裡是等候家長到來前孩子們最佳的遊玩地點，

也是提早到學校來等孩子的家長等候區。 

    等待家長來接送的時候，孩子們可以暫時放下書包，在藝術品旁或坐、或躺，

可以看書、可以拿著直笛或陶笛吹奏今天老師教導的樂曲；家長們如果提早來學

校，也可以坐在這裡邊等小孩、邊看書、邊享受下午的微風；家長們也可以坐在

這裡與孩子聊聊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享受親子時光。 

 

 

 

 

 

 

 

 

 

 

 

 

 

 

（三）建議地點5：創作者（團隊）自選。 

 

 

 

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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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藝術設置預算及工期 

    一、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總經費新臺幣1,380,000元（含稅），採固定費用方式招

標。 

二、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總經費（格式如附件五），包括但不限於從製作到作品

完成驗收及創作計畫執行的所有費用。(如作品為一件以上，應就每一件作品

分別表列製作費與藝術家創作費) 

    （一）公共藝術製作費（作品製作費、安裝裝置費、臨時技術人員等人事費、

購置費、租賃費、保險費、運輸費、其它） 

    （二）藝術家創作費 

    （三）民眾參與經費（或教育推廣計畫費用） 

    （四）營業稅 

    （五）其他規費 

三、得標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經興辦機關（構）正式書面通知後，依規定之開工日

開工，並應於開工日起120日曆天內完成公共藝術計畫(含作品設置及民眾參與計

畫)，其他事項依契約規定。 

陸、創作方案要求 

        一、創作計畫需針對本基地特點創作；其設置媒材與創作形式不拘，但不得影響基

地出入動線，且符合公共安全原則、相關建築法規、消防法規等。 

二、創作計畫應盡量符合當地文化及基地特色，表現手法應考量地方環境特質。 

三、創作計畫設置時應避免影響建築結構、外觀及活動使用，現場安裝期間應符合

現行職安法令等相關法令，且儘量不影響興辦機關（構）執行業務運作。施工

過程如有破壞，應無條件儘速修復，該費用應包含於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費用內，

不另支付。 

四、材質應配合基地氣候、考量堅固耐用、不易破損、適合長久設置等因素，並考

慮風吹日曬等氣候影響及管理維護的方式。 

五、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應注意遵守下列事項： 

      （一）如涉及結構載重及需申辦雜項執照者，結構安全應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二）構造形式不得增加建築面積或樓地板面積。 

 （三）應配合基地內原有設備管線系統及指標系統；涉及消防設備時應符合消

防法規。 

六、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須於計畫完成後之適當位置，規劃作品說明。（作品說明

以中、英文為主，如有特殊需求可增列第三種語文，說明內容應包括創作者、

材質、尺寸、設置完成年代、作品說明「字數以不超過150字為準」、設置機

關與管理機關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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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 

  一、凡個人（包含由數人組成之未立案團體，此類團體須推派1人為代表人）或立

案團體（包含工作室、公司、法人、團體、機構等），具備本案要求遴選條

件，經由執行小組推薦與票選後，受邀參加本邀請比件徵選，並已簽署「參

加邀請比件同意書」（格式不限）者。 

    二、受邀者若為團體型態，應於上述參加同意書中指派一人為授權代表人；若為公

司型態則以公司負責人為授權代表人。 

   三、受邀者未來如授權他人（團體）代表簽約，亦應於上述參加同意書中一

併述明授權簽約之乙方代表。   

捌、基地現勘說明會  

  一、時間：本案將於114年6月2日(一)上午9時於安業國小召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及

基地說明會。 

    二、地點：臺南市麻豆區井東里安業113號，欲參加基地說明會者請自行前往，並

準時於指定地點集合。 

    三、聯絡人及電話：安業國小總務主任  王皆益先生   

電話：06-5722261＃220。 

玖、投件方式及截止收件日期   

    一、本案投件時，標價清單（詳附件五）之標價總額為固定費用，項目視需求增加。

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及負責人應書明名稱與姓名，加蓋印章，連同各項資料一

併以綜合封（詳附件十）密封，以郵遞或專人於投件截止期限前寄（送）達興

辦機關（構） ，逾時恕不受理。 

    二、設置企劃書以中文直式橫書方式填寫，文字以 A4大小的紙張為原則，圖說以

A3大小紙張為原則，合併於左側裝訂成冊並內加目錄與頁碼。 

    三、前項資料寄（送）達後，除另有規定者外，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不得再有任何

更正、補充或收回等行為。 

    四、本案截止收件時間：114年7月17日（四）下午4時前。 

五、投件資料郵寄地址：721臺南市麻豆區謝厝寮里231號（安業國小辦公室）                              

六、本案公共藝術聯絡人：王皆益先生  

   聯絡電話：06-5722261＃220 

   電子信箱：jeew0503@tn.edu.tw 

拾、徵選辦法 

一、本案執行小組委員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現職、職稱 

1 陳宏吉 安業國小校長 

2 陳文祥 陳文祥建築師事務所 

3 顏名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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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 

4 郭瑞坤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5 尹立 樹德科技大學動畫與遊戲設計系助理教授 

 

二、本案共邀請3位藝術創作者或團體各提出1件企劃，於徵選會議時進行簡報，徵

選結果序位第1者取得優先參加鑑價會議之權利，順利完成鑑價及徵選結果報

告書經審議機關核定通過後，始辦理議價、簽約程序。 

 

拾壹、參加徵選繳交文件規定   

    一、資格證明文件：請依參加資格別檢附： 

       （一）個人或未立案團體（包含由數人組成之未立案團體，此類團體須推派

1人為代表人）： 

            1.資格審查表。（格式如附件一） 

            2.邀請比件資料表。（格式如附件二） 

            3.個人(代表人)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 

            4.投標廠商聲明書。（格式如附件三） 

            5.標價清單。（格式如附件五） 

       （二）立案團體（如政府登記有案之工作室、法人、團體、機構、公司、國內

大專院校或學術機構等）： 

            1.資格審查表。（格式如附件一） 

            2.邀請比件資料表。（格式如附件二） 

            3.證明文件： 

              （1）團體（公司）登記或設立或開業之證明影本。如為國外創作團體

（公司），上開文件請檢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 

                            （2）國內大專校院、學術機構應檢附所屬機關（構）之立案證明或公

函。國外大專校院、學術機構，應檢附立案證明，並檢附經公證

或認證之中文譯本。 

            4.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 

            5.投標廠商聲明書。（格式如附件三） 

            6.標價清單。（格式如附件五） 

     二、設置企劃書： 

一式5份，應包含下列內容（A4或 A3不論單雙面列印計算為1張，設置企劃書

尺寸以 A4大小為原則，不含封面、目錄及附件，以不超過30頁為原則）： 

       （一）藝術主題及創意表現 

            1.創作主題構想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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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設計圖說（建議含作品形式、尺寸、重量、材質、數量，製作及設置方

式、施工計畫、相關設計圖面及模擬圖像等），以能充分表現創作構想

為原則。 

            3.夜間照明與景觀配合計畫。 

            4.作品說明牌設計與位置。 

       （二）周遭環境或景觀之配合計畫。 

       （三）民眾參與或教育推廣計畫。 

       （四）執行進度：整體施作進度安排時程表及各階段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格式如附件四） 

       （五）經費預算 

               經費預算表及經費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五、六)，含本計畫工作內容所需

全部費用。  

       （六）管理維護方案。（格式如附件七） 

       （七）專業技師之結構安全簽證（無則免附）。 

       （八）履約能力 

             個人或團隊實績及專業人力組成、學經歷及實績、藝術創作者參加同意

書（格式詳附件八）。 

    三、模型或3D多媒體影像檔案（可自行擇一，表現形式不拘）： 

       （一）以實體模型呈現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請以不超過100*100*100立方公分為原則，自行準備展示方式，註明比

例尺及方位。 

            2.為使模型易於理解，其素材儘量使用與完成作品相同之材質與色彩。 

            3.模型應考慮安全性且易於搬動，如因本身製作不當而致破損時，興辦

機關（構）不負賠償責任。 

            4.於本案決標前，該模型應無條件、於指定期間免費提供興辦機關（構）

辦理本案相關活動。 

       （二）以3D多媒體影像呈現： 

            1.附作品材質樣品。 

            2.於本案決標前，該3D 多媒體影像檔案應無條件、免費提供興辦機關

（構）辦理本案相關活動。 

拾貳、徵選作業流程 

一、開標 

（一） 所有於簡章規定截止時間前收到合乎規定之標封，於114年7月18日（五）

上午9時於紀安國小禮堂（安業國小校長室）（臺南市麻豆區謝厝寮里231

號）進行資格審查，開標審查資格之作業由興辦機關（構）開啟「綜合封」

後檢查相關投標文件是否完備(投標應付之文件詳附件一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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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格證件不完備者當日由興辦機關（構）通知於3日內補正，未到場者將不

另行通知領回投標文件。 

二、評選 

   （一）徵選評分項目包括：        

徵選項目 比重 

藝術主題與 

創意表現 

1.公共藝術創作理念：針對本案的特性做整體之規劃。 

2.作品形式與藝術內涵。 

3.藝術創意表現。 

30% 

規劃內容 

1.作品構想圖（表現出作品與週邊環境及空間之關係、預期

效果）。 

2.作品形式、尺寸及表現媒材說明。 

3.作品夜間照明設計。 

4.作品施工計畫（製作、施工方法及施工圖說）。 

5.作品維護管理計畫（包含清潔維護之週期及方式、維修方

式等）。 

6.工作時程及預定進度。 

7.整體經費預算分配適切性。 

30% 

與建築、環境

融合度 

1.作品設計規劃與建築空間的融合度。 

2.作品表現與景觀、人文環境的契合度。 
20% 

民眾參與及教

育推廣計畫 

1.民眾參與計畫與地方、自然、人文環境之融合度。 

2.民眾參與計畫創意性。 

3.民眾參與計畫之可執行性及延伸性。 

4.孩子活動與民眾參與部分說明。 

10% 

現場簡報答詢 
1.現場臨場表現。 

2.簡報答詢之準備度。 
10% 

   （二）總平均分數未達60分者不入選名次。 

 （三）本案採「序位法」，執行小組委員就各徵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依加總得

分高低轉換為序位，（分數最高者，給與「1」之序位；次高者，依序給與

「2」、「3」……序位，依此類推）；彙整合計各個人或團體之序位，序位

總和最低者且總平均分數達80分以上者，經出席執行小組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為第1序位，取得優先鑑價權。如序位總和數相同時，則獲得執行小

組委員評定序位第1較多者為序位第1；如仍相同，則以評分項目「藝術主題

與創意表現」該項分數較高者為優先；如仍相同時，則由執行小組委員決議

之。 

    （四）經徵選會議評定序位之個人或團體，待取得本案公共藝術計畫設置權之個人

或團體者與興辦機關完成簽約手續後一個月內，獲評定序位者前3名者，以

及入選第1序位而未鑑(議)價成功者，獲材料補助費新臺幣3萬元，取得委託

製作權者，不另發材料補助費。 

    （五）執行小組若認為計畫皆未達徵選標準，得於會議中決議從缺並述明理          

由，徵選結果視為廢標。未達徵選標準者不發予前述材料補助費。 

    （六）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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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議地點：安業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時間：機關通知日 

         2.徵選會議當日依作品送件順序進行簡報與答詢，若經興辦機關三次唱名仍

無法進行現場簡報者，逕依所送設置企劃書內容審理。若簡報項目計分，

則該項分數為0分。 

         3.每位個人或團體之簡報時間為15分鐘（含3D 多媒體影像播放時間），答詢

時間為15分鐘（不包括執行小組委員提問時間），徵選過程以統問統答方

式進行。 

         4.徵選簡報現場由興辦機關提供投影設備，其餘請自備。 

         5.報名之個人或團體應出席徵選會議，如不能出席者，應委託代理人攜帶委

託代理授權書（格式參考附件九）出席徵選會議。 

         6.出席簡報人員，每一團體至多推派2人（含電腦設備操作人員及翻譯人員）。 

         7.藝術創作者或團體完成簡報及答詢後，即應離席；簡報結束後，得於現場

或7日內領回模型，未領回者視同放棄，由興辦機關逕行處理。 

    （七）本徵選過程應得全程錄音、錄影。 

    （八）徵選結果由興辦機關書面通知所有入圍者。 

拾參、邀請比件文件釋疑  

    一、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對邀請比件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自興辦機關邀標發文日

起至等標期之四分之一期限內（其尾數不足1日者以1日計）以書面向興辦機關

（構）請求釋疑。 

    二、興辦機關（構）對前項疑義之處理結果，於投件截止期限前一日以書面答覆請

求釋疑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必要時得公告之；其涉及變更或補充文件資料

者，得以書面通知各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或另行公告，並視需要延長等標期。 

    三、除另有正式書面解釋或說明外，所有相關人員均無權對本案邀請比件文件，做

任何口頭之說明或解釋。任何口頭說明或解釋，均對興辦機關（構）或藝術創

作者或團體無任何約束力或限制其在契約範圍內行使其職權。 

拾肆、參加徵選繳交文件無效之規定 

        凡具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投之文件無效： 

    一、綜合封或外封未於投件截止期限前寄（送）達興辦機關（構）者。 

    二、所投件之設置案經費超過本公共藝術設置總經費額度者。 

    三、每位投件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就本案之投件，超過一件者；或藝術創作個人或

團體與其分支機構，就本案分別投件者。 

    四、不用興辦機關（構）規定之標價清單者。 

拾伍、鑑價會議 

    一、鑑價委員3名，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組成。 

    二、獲優先鑑價權之個人或團體應列席說明。未能親自列席者應指定授權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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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 

    三、經通知，未能依時間及地點列席鑑價會議者，視同放棄公共藝術作品設置        

權。 

    四、時間/地點：於徵選會議結束後由興辦機關（構）通知。 

    五、鑑價項目包括作品經費、材質、數量、尺寸、安裝、管理維護方式及其他相關

事項；其會議決議，得作為底價訂定之參考。 

    六、鑑價以2次為原則。 

  七、序位第1者應依徵選會議及鑑價會議決議配合修正企劃書，於興辦機關（構）

指定日期內，無償完成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修訂。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送，

則視同放棄議價資格。 

    八、獲優先鑑價權之個人或團體，若因故未能履行製作義務，應主動書面告知興辦

機關（構）放棄參加鑑價會議及承攬本案之權利；如棄權或無法依執行小組委

員意見配合修正者，興辦機關（構）得取消其資格，並由原徵選會議同意後，

序位第2者依序遞補，優先鑑價資格亦遞補之。 

  九、徵選及鑑價會議完成後，興辦機關（構）方進行議價程序。 

拾陸、議價與決標 

    一、鑑價會議作成決定後，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

招標方式，經議價程序後，將鑑價會議決議內容，納入契約規範，並辦理簽約

事宜；其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明定採固定費用辦理者，

免訂定底價，且其議價無需議減價格，並得議定經鑑價會議決議之其他內容。 

    二、本設置計畫案如採固定費用給付，議價程序不得免除，無須議減價格，可議定

其他內容，但不得更改原邀請比件文件之規定，或降低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投

件文件所承諾之內容，或降低執行小組委員所要求之相關事項，興辦機關（構）

不得變相要求個人或團體提供回饋計畫。 

  三、取得議價資格之個人或團體負責人親自參加議價會議時，應攜帶身分證及印章；

如委派出席議價會議之人員，應為全權代表授權書上所指定之被授權代表人，

並應攜帶下列文件參加議價；不符規定或未派全權代表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

視同自動放棄議價之權利： 

       （一）團隊及負責人印章。 

（二）決標全權代表授權書、被授權代表人身分證及印章。 

    四、得標個人或團體於決標或簽約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

解除契約外，興辦機關（構）得於投標文件有效期內依徵選會議評選優勝藝術

創作個人或團體之序位順序辦理鑑價、議價、決標及簽約，或重行辦理徴選： 

       （一）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二）決標後放棄得標、拒不簽約或履約等情形。 

    五、本案決標公告將刊登於「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及「政府採購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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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簽約 

  一、本案無需繳交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二、決標後，本契約即有效成立，由興辦機關先行編定契約稿，得標者應於接獲契

約稿之次日起10天製作契約正本2份（興辦機關、得標者各一份）、副本3份

（興辦機關3份）送興辦機關辦理簽約手續。 

拾捌、（常設型作品）公共藝術保固、維護與設置年限 

一、公共藝術驗收合格日起，保固年限為1年。 

二、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將列入財產管理，不得予以移置或拆除。但該公共藝術作

品所需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具公共安全疑慮、或因設置基

地發生變化，以致對藝術品之存在或完整性有威脅之虞，或有其他特殊情形，

經興辦機關（構）提送臺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備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拾玖、保固保證金 

一、保固保證金得以下列規定之一種以上方式繳納： 

（一）現金或電匯。 

（二）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 

（三）郵政匯票。 

（四）無記名政府公債。 

（五）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六）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 

（七）銀行書面連帶保證。 

（八）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 

二、保固保證金不予發還： 

        乙方所繳納之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如下： 

      （一）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第5款、第7款情形之一，依同條第2項

前段得追償損失者，與追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65條規定轉包者，全部保證金。 

（三）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

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四）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

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 

（五）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

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

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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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興辦機關（構）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

部，其逾期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

額相等之保證金。 

（七）須返還已支領之契約價金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八）未依契約規定延長保證金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金。 

（九）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興辦機關（構）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

償而未賠償者，與應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貳拾、迴避條款 

個人或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與投件： 

一、個人或團體或其負責人與興辦機關首長、本案執行小組委員或本案專案管理單

位、顧問、秘書，係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之親

屬者。 

二、提供本案規劃、設計服務之個人或團體。 

三、代擬本案徵選文件之個人或團體，於依本徵選文件辦理之採購。 

四、提供本案審件服務之個人或團體，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五、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投件者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者，於使用該等資

訊有利於該投件者得標之採購。 

六、如有上列情形經查證屬實者，取消獲選資格。 

貳拾壹、不良廠商之處理 

興辦機關發現投件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

通知該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依「政府採購法」第102

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另依案情通知相關主管機關論處：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件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件者。 

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四、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件者。 

六、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簽約者。 

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 

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情節重大者。 

十、因可歸責於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十一、違反政府採購法第65條之規定轉包者。 

十二、可歸責於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情節重大者。 

十三、破產程序中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 

十四、歧視性別、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 

十五、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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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貳、其他注意事項 

一、獲優先鑑價權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所提設置企劃書相關內容，若有以下情形

之一，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得由興辦機關撤銷資格及終止或解除一切合約委託

關係，對已領取之材料補助費，則予以追回。 

       （一）抄襲或臨摹他人者。 

       （二）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著作權不明者。 

       （三）安全條件堪慮者。 

       （四）不符合本簡章之規定者。 

二、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與興辦機關（構）間之徵選或鑑價爭議，得依「公共藝術

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向興辦機關（構）（地址：臺南市麻豆區井東里安業

113號，電話：06-5722261#220）提出異議；決標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之

相關規定向採購機關:臺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5

樓，電話：06-2994579）提出異議。 

三、檢舉電話： 

       （一）臺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熱線如下： 

          政風專線： 

          電話：(06) 298-2742 

          傳真：(06) 298-2746 

          廉政電子信箱：2982742@mail.tainan.gov.tw           

       （二）法務部廉政署： 

          檢舉電話：0800-286-586 

          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 

          網頁填報：https://www.aac.moj.gov.tw/ 

          書面檢舉：檢舉專用郵政信箱「100006 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三）法務部調查局：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 

         檢舉管道：詳法務部調查局官網-為民服務/檢舉專用電話地址一覽表  

         https://www.mjib.gov.tw/  

       （四）文化部： 

         文化部公共藝術官方網站： 

         https://publicart.moc.gov.tw/home/zh-tw/talk 

       （五）臺南市文化局公共藝術專責窗口： 

          電話：(06)299-1111#1443 

四、參與本案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倘與執行小組委員或專案管理廠商成員有不

當利益關係，經查證屬實者，興辦機關應撤銷決標、中止或解除契約，並刊登

公告在文化部公共藝術官方網站。如有損害權益者，本案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

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者，

不在此限。 

https://publicart.moc.gov.tw/home/zh-tw/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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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簡章如有其他未盡事宜，興辦機關得另行以書面補充通知之。 

六、凡參與本案之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視同同意本簡章之各項內容事項。 

貳拾參、附件 

附件一、資格審查表 

附件二、邀請比件資料表 

附件三、投標廠商聲明書 

附件四、執行進度表 

附件五、標價清單（經費預算表） 

附件六、經費明細表 

附件七、管理維護基本資料表、管理維護檢查表 

附件八、藝術家（團隊）參加邀請比件同意書 

附件九、授權代理委託書 

附件十、綜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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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資格審查表 
 

(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編 號  

 

應附之文件 合格 不合格 毋須檢附 不合格原因 

一、邀請比件資料表（附件二） 
    

二、資格證明文

件 (依簡章

第拾壹條規

定) 

個人(未立案團體代

表人 )/團體負責人

(代表人)身分證或護

照正反面影本 

    

 

 

團體（公司）登記

或設立或開業之證

明影本 

    

所屬機關（構）核

准證明（國內大專

校院、學術機構應

檢附） 

    

三、投標廠商聲明書（附件三） 
    

四、標價清單（附件五） 
    

五、設置企劃書，五份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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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邀請比件  資料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受邀之藝術創作者姓名 

或團體名稱 
 

代表提案之團體 

或公司名稱 
（無則免填） 

參加徵選（簽約者） 

資格類別與名稱 

□個人/未立案團體 

□個人：（請填寫姓名）                  

□未立案團體：（代表人姓名） 

如為數人組成之未立案團體，須推

派1人為代表人，並請敘明團隊名

稱：    （團隊名稱）    。 

□立案團體(政府登記有

案之工作室、法人、團

體、機構、公司、國內

大專院校或學術機構) 

（請填寫名稱） 

自然人或授權代表人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女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或營利事業登記號碼） 

 

聯絡電話 

（或手機號碼） 
 

聯絡傳真 

(無則免填) 

 

聯絡地址  

E-mail  

繳交資料 
1. 報名表（本表）2. 資格證明文件 

3. 「設置企劃書」一式5份4. 標價清單一份 

茲保證遵守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邀請比件簡章之各項規

定，同時證明提送資料皆正確無誤，且同意將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之作品及資料提

供興辦機關用於非營利之相關攝影、宣傳、印刷、公開展覽及公開播送之用途。 

此致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 

自然人或授權代表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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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投標廠商聲明書 

本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參加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之投標，茲
聲明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

簽約廠商，合法履行契約。 
  

二 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情
形。 

  

三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8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四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

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五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9 條第 3 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
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六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 59 條第 1 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
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成立之情形。 

  

七 本廠商、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項及採購法施
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之廠商。【投標廠商應於投標當日遞送投標文件前至工程會網站
web.pcc.gov.tw 查詢自己(包括總公司及各分公司)、共同投標廠商、
分包廠商是否為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之拒絕往來廠商】 

  

八 本廠商就本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九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依該認定標準第 2 條，所稱中小企業，指依
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
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人之事業。）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
額，可自備附件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十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依採購法第 98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107條、108條規定，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
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各不低於總人數百分之
一，僱用不足者，除應繳納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
部分。) 
(答「是」者，請填目前總人數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
計╴╴╴╴人，原住民計╴╴╴人。) 

  

 

十一 
 

本廠商屬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不得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
「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
訊 服 務 業 清 單 公 開 於 經 濟 部 投 資 審 議 委 員 會 網 站
http://www.moeaic.gov.tw/】【請查察招標文件規定本採購是否屬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之資訊服務採購】 

  

十二 本廠商屬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或在臺陸資廠商，不
得從事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請查察招標文件規定本採購是否屬影響
國家安全之採購】 

  

 

http://www.moeaic.gov.tw/


23 
 

十三 
 

本廠商是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
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如無，得填寫「0」)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附 
 
註 

第一項至第七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
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本採購如非屬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情形者，第八項答「是」或未
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
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者，依同法第 18 條第 1 項處罰】。如
屬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情形者，答「是」、「否」或未答者，均
可。 
第九項、第十項、第十三項未填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本採購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
訊服務採購，第十一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如非屬上開採購，答「是」、「否」或未答者，均可。 
本採購如屬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第十二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
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如非屬上開採購，答「是」、「否」或未答者，均可。 
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本採購如屬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情形者，且本廠商就本採購案，
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投標廠商名稱：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111.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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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執行進度表 

作品／計畫名稱：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頁，共  頁 

工作項目 
進度

% 

工作日曆天數 

30 60 90 120 150 180 

        

        

        

        

        

        

        

        

        

        

        

        

        

   填寫說明：建議以甘特圖方式呈現，乙方應於契約規定之天數內完成作品製作、施

工、安裝及計畫執行完畢。如有多件(組)作品,應針對每件作品個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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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標價清單(經費預算表) 

第  頁，共  頁 

項目 項目及說明 新臺幣(元) 備註 

壹 

公共藝術製作費 

(如有多件組作品,製作費應針對

個別作品分別表列) 

 書圖、模型、材料等相關費用 

一 作品製作費   

二 安裝裝置費   

三 臨時技術人員等人事費   

四 購置費   

五 租賃費   

六 保險費   

七 運輸費   

八 其它   

九    

貳 

創作費 

(如有多件組作品,製作費應針對

個別作品分別表列) 

 
「壹、公共藝術製作費」百分之十五

以上 

參 
民眾參與（或教育推廣計畫）經

費 
 視簡章規定列入，合計(含稅) 

一    

二    

肆 營業稅  

若為營業人(有營業人統一編號者)，

始有此項，如為個人，則須將本項執

行業務所得，納入所得稅。 

伍 其他規費  建議如廢棄物清運費、空汙費等 

 合  計  *總標價由機關填寫 

本預算明細表所列項目如認為不足，尚有項目需要增加，請自行於上表中接續補列入空格內。 

標價總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機關填寫)                    

 

投標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簽章：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章（採個人投標本欄得免簽章）：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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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經費明細表 

項目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  註 

壹 製作費      

一 作品製作費      

1 書圖、模型費      

2 材料費      

3       

4       

5       

 小  計      

二 安裝裝置費      

1       

2       

3       

4       

5       

 小  計      

三 
臨時技術人員等人

事費 
     

1 
 

     

2 
 

     

 小  計      

註：請依本格式自行以電子檔案處理                    （單位：新臺幣萬元）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以標價清單為基準，詳列各項費用之細目，如有多件公共藝術經費，請分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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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管理維護方案 

（一）管理維護基本資料表 

填寫說明：請依作品類型及狀況，以簡易及節省成本的維護方式，填寫下列管理維護基本

資料表及檢查表。 

 

作品名稱  

設置地點  

管理維護

方式 

項目 周期 方式 工具 人力 經費 

平日清潔      

定期維護      

特殊維護      

損壞修復      

維修備材 

（含規格

型號） 

藝術家提供之備材： 

其他維護之備材： 

所需年度 

經費估計 

設置2-3年： 

設置4-5年： 

設置6-10年以後： 

備註 
維修備材採購對象(含地址,電話,網站等) 

維修維護廠商(含地址,電話,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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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維護檢查表 

填寫說明：請依作品類型、材質編列每季或每週或每日應檢查之項目及內容，檢查項目可包

括：周遭環境、作品外觀、互動模式、機械操作、電腦控制、照明燈具、電力、防水等項目。 

 

作品名稱  檢查日期  

設置地點  檢查人員  

每○ 

 

定期維護 

檢查項目 

No 項目 內容 / 注意事項 確認 

一    

1    

2    

3    

二    

1    

2    

3    

    

    

    

特殊狀況  

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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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藝術家(團隊)參加邀請比件同意書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參加邀請比件同意書  

 

 

 

 

 

 

本人（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同意參加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

畫案」之邀請比件；並授權________代表簽

約。 

 

 

 

 

 

            藝術家（團體）簽名：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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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授權代理委託書 

茲委託○○○君，身分證字號：○○○○○○○○○○ 代

表本人/團體/公司出席 貴單位「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

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徵選會議及擔任簡報報告人，

該員所作之任何承諾或簽認事項直接對本人/團體/公司發

生效力，本人/團體/公司確認被授權人之下列簽樣真實無

誤。 

被授權人之簽樣：○○○君 

請惠予核備 

此致 

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 

 

 

 

委託團體/公司名稱： 

（公司需加蓋機關印信，自然人則免填） 

 

委託人/團體成員/公司負責人簽署： 

（公司負責人需與立案證書所列負責人相同）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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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附件十 

綜合封 
□□□－□□□ 

投件藝術創作個人或團體：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機關（構）地址：721009 

          臺南市麻豆區謝厝寮里231號 

安業國小辦公室 

總務主任王皆益先生收  

 
案件名稱：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                                         

截止收件期限： 114年7月17日（四） 下午4時整 

 

 

 

※注意事項： 
  一、本綜合封之封口應予密封，封面上應填寫投件廠商名稱及地址，否則投件無效。至於截止日期則由興辦機關填寫為原則，未填寫者由投件廠商代填。    
  二、請自行製作不透明之封套，並將本綜合封貼置於封套上使用。 
  三、每位藝術創作者每案限僅投一次，不得另以不同形式分別用其名義參加。(依執行小組決議) 


